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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能二廠運轉作業安全視察報告 
 
 
 
壹、前言 
核能電廠之營運安全要件之一，在於嚴謹周延之運轉制度，以維持

運轉人員執行機組安全運轉操作之能力，亦即，於機組正常運轉時，使其

能遵循相關規定執行運轉值班作業，確實掌控機組狀況；而於機組發生異

常狀況時，能正確且迅速採取應變操作程序，將機組帶至安全停機狀態。

要確保運轉人員具有適當之安全運轉操作能力，除了透過完善之訓練，俾

提升其操作技術與能力外，亦需藉由嚴謹之行政管理程序，以規範其執行

諸如設備檢修連繫、系統測試及運轉狀況掌握與紀錄等運轉操作行為。再

則，合理適宜的安全及品質監督，亦為維持此一制度順利運作之必要條

件。本次視察，即就電廠之運轉作業機制、平時之運轉作業執行情形及人

員再訓練等方面，以人員訪談、實地觀察及文件紀錄查核等方式，瞭解電

廠是否具有健全之運轉能力。此外，亦特別請電廠就運轉安全實績、良好

運轉典範及現存問題與未來工作重點等提出簡報，從另一角度審視電廠運

轉實績及現實環境下之運轉問題，並期藉此機會將各電廠優良之運轉作業

典範，與其他電廠經驗相互交流。 

 
貳、視察說明 
本次視察之主要內容為運轉作業機制、控制室與電廠運轉作業查

核、偵測試驗之執行、模擬器訓練中心人員再訓練之執行、以及運轉經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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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饋等項目。視察方式包括運轉相關人員訪談、實際作業觀察、文件紀錄

查核等。視察時間為 91年 10月 7日至 9日，視察期間所發現之缺失，已

發注意改進事項，請電廠檢討改善。視察期間所進行之各項作業活動亦拍

攝成照片，詳如附件。 

 
參、視察結果 
本次視察係針對核二廠之運轉值班及相關行政管理與運轉操作等作

業，深入探討其作業之安全性及周延性。以下乃就運轉作業機制、控制室

與電廠作業、偵測試驗之執行、運轉人員訓練及運轉經驗回饋作業等項

目，分述視察之結果。 

一、運轉作業機制 

本次視察除就運轉實作行為的觀察，以及文件紀錄的查核，以確認

其實務面的執行情形外，並經由與管理階層及運轉值班人員之訪談，以瞭

解其運轉作業方面之現行作法、運轉人員對於電廠制度面之心態，以及管

理階層對於廠內潛在問題之瞭解及掌控情形，藉以深入瞭解可能潛藏之問

題所在。以下乃就視察所得分述之。 

（一）電廠對於提升運轉安全之作法包括以下幾項： 

1.建立控制室防範「重大暫態操作工具箱會議指引」，以協助運轉值

班人員在機組遭逢重大暫態或突發事件時，得以做出正確迅速之

決定。 

2.要求運轉值班部門對於其例行性之工作，例如巡視、偵測試驗、

異常警報處理、鑰匙管理等項目進行自我評估，提出報告或建議

事項；並研提具參考價值的運轉經驗，經彙整後，分送至各值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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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訓練中心追蹤改善，此項作為有助於各值班人員間之經驗交流

及防範可能之疏失。 

3.除異常操作訓練外，亦加強對一般正常運轉操作之訓練，使運轉

值班人員不因機組穩定運轉天數增加而造成操作生疏現象。 

4.將一般性之運轉操作程序，予以標準化，以避免各值班班別因經

驗不同，而在一般性及例行性之操作程序上，有不同作法之現象。 

（二）目前運轉值班人力結構有趨於老化之現象，受到可能提前停止運轉

的外在因素影響，除因新進人力補充不易，影響電廠組織人力的新

陳代謝，並可能對人員之心理層面產生負面影響，台電公司管理階

層當嚴正以對此問題。 

（三）部份值班人員對於電廠缺乏向心力與認同感，且運轉人員與維護人

員間存在某些程度上互動性不足之現象，需要管理階層努力協調溝

通。 

（四）電廠目前正推動之團隊合作機制，對於促進運轉團隊操作之效能頗

有助亦，值得繼續推動。 

（五）運轉值班人員反應控制室內有極少數長期存在之警報，由於某些系

統功能使用同一個警報，可能造成值班人員因疲態而致誤判。 

二、控制室與電廠運轉作業 

本項視察之重點包括查核值班人員團隊操作、交接班、運轉狀況掌控

與紀錄、鑰匙管制、線路與管路跨接／拆除及設定點變更、設備檢修工作

管制、現場巡視與紀錄查核等，視察結果分述如下： 

（一）觀察二號機偵測試驗 615.3.3「LPCI額定流量測試」工具箱會議之

執行情形，主持人事前已熟讀程序書，對重要測試步驟交待清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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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似可再藉由詢問相關參與人員問題之方式，來增加彼此間之互

動。 

（二）經查閱值工師及一、二號機值班主任日誌，結果均依程序書規定記

錄，惟值班主任日誌上之簽名欄各級主管均只簽姓，未署名，無法

滿足重要品質文件完整性之要求。 

（三）觀察 10月 8日及 9日二值交接班之集體簡報情形，其對重要之工

作項目均有完整交代，並提醒當日巡視工作時之特別注意事項。此

外，程序書 250「輪值交接班核對表」之表格設計不當，造成接班

與交班值工師欄位均由接班值工師簽名之現象，宜予改進。 

（二）查證一、二號機主控制室、保健物理管制站，以及開關場等處之鑰

匙管制作業，結果大致皆能依程序書之規定執行，僅開關場對鑰匙

之管登仍待加強。 

（三）查證線路與管路跨接/拆除及設定點變更案共計九件，查核重點包

括相關指示卡現場查證、值班人員對申請案掌握狀況、結案案件之

復原情形及未結案案件之追蹤情形等。查證結果皆能依程序書規定

執行，惟在緊急柴油發電機電氣迴路跨接申請案上發現跨接指示卡

之編號填寫不佳，可能造成銷卡不完全之問題，本項已請電廠檢討

此類跨接指示卡開立上之可能問題，以防範人為疏失。 

（四）實地觀察因飼水加氫作業而進行主蒸汽管高輻射跳脫設定之臨時變

更案之現場作業，在工作前先舉行 TBM，工作進行過程中，執行

人員（包括儀控、運轉、品質人員）對欲調整之儀器以及調整前後

之設定值皆能以口述方式唸出並執行雙重確認，以確定工作無誤，

此次之作業實施情形值得嘉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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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抽查電廠設備檢修工作之設備請修單開立情形計 106件，結果皆依

程序書規定開立請修單，惟有少部份檢修工作連絡書之填寫仍有待

改善；對於程序書中不需開立請修單之設備故障工作項目之規定，

可能影響設備故障紀錄之完整，以上已請電廠檢討。 

（六）隨同設備操作員進行現場巡視與抄表紀錄查核，結果發現有包商工

作人員在二氧化碳自動噴灑區內休息睡覺、二號機反應器廠房再循

環泵 B台之液壓動力設備上放置備用之 O型封環、RCIC泵室門口

之厚重鐵門之備用手搖桿放置位置未標示，可能影響人員之取用、

緊急柴油機廠房內為因應核三廠 318 事件而設置之柴油機緊急操

作箱係上鎖，恐有礙緊急操作之需求、及部份區域照明不足等情

形，以上事項已請電廠改善。 

三、偵測試驗之執行 

本項就是否依規定提出測試申請、程序書是否為最新版次、是否依

程序書步驟執行並記錄，以及執行中雙重確認與指認呼喚之執行情形等重

點，實地觀察 5項偵測試驗之執行。結果皆能合乎規定，惟若能在指認呼

喚及雙重確認等操作習性上再加強，將能使整體操作更為完善。 

四、運轉人員訓練 

運轉人員之再訓練係維持運轉人員良好運轉操作能力之重要措施，本

項係就電廠年度重要訓練、年度訓練課程之規劃與執行、持照運轉人員年

度考試等方面進行廣泛之瞭解，視察結果彙整如下： 

（一）查證年度內各項重要訓練班辦理情形，除辦理例行之運轉人員在職

訓練外，並辦理多項訓練班。其中，應本會要求針對近兩年所發生

因人員操作失誤之兩次急停事件專案改善訓練，訓練過程中電廠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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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主管多次到場觀察訓練實施情形，訓練中心與運轉課對於訓練內

容及實施方式規劃頗為用心，本會視察員實地觀察結果，咸認其效

果卓著。 

（二）對於訓練計畫之規劃及執行，目前訓練中心已建立了一套標準作業

流程，並考量運轉部門之需求，以規劃年度訓練計畫，裨助於訓練

與實務之連結；於模擬器訓練時，亦採加重值班工程師參與查核與

主導訓練內容之方式，以上措施皆有助於提升訓練績效，惟其仍有

賴相關人員之配合，方可發揮成效。 

（三）經查證運轉人員再訓練課程，確實能夠依據年度訓練計畫執行，且

符合本會之要求。此外並隨機抽查兩位持照運轉人員及三位非持照

運轉人員之訓練紀錄，確認其紀錄完整，且其訓練時數符合要求。 

（四）目前訓練中心已建立一套年度考試線上測試系統，可增加考試之公

平性，亦可提升人員訓練之效果。經當場於訓練班中抽取三位持照

運轉人員進行測試，其結果證實該套系統功能頗佳，且由該三員成

績優異可以證明訓練之績效良好，值得繼續推行。 

（五）對於如何落實執行非持照運轉人員之在職訓練，仍有待電廠進一步

之規劃。對於調職人員之初始訓練規定，應增列於程序書 115中加

以規範。此外，目前技術課之股長尚有 11位未完成運轉技術訓練，

應繼續開班辦理訓練。 

五、運轉經驗回饋作業 

將其他電廠或電廠本身之運轉經驗回饋至運轉人員，藉由瞭解相關

運轉上良好或缺失之事例，有助於改進並充實其運轉知識與技能，進而

提升其安全運轉之能力。本項就電廠在運轉經驗回饋之辦理情形進行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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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，其結果分述如下： 

（一）電廠已建立運轉經驗回饋之執行及管控機制，經抽查其能依現有機

制實施，紀錄亦完整。對於人因疏失經驗回饋訓練，係採分組討論

方式集思廣義，此項做法應能獲致較佳成效，值得繼續推行。 

（二）對於經電廠評估需列入訓練之所有程序書變更通知或重要設備修改

案，以訓練通知管控，查證其紀錄完整。不過，若能將傳閱之資料

列入年度考試試題，以督促運轉人員認真研讀，應能達到更佳之回

饋效果。 

（三）電廠已完成核三廠 318喪失廠外電源事件及 90年 01月 16日及 91

年 04月 27日兩次急停事件等重大經驗回饋案件之專案改善訓練及

評測，並留有紀錄備查。 

 
肆、結論與建議 
綜合此次視察之結果，可以看出核二廠在許多運轉作業上，如控制

室值班團隊交接班、運轉狀況掌握、偵測試驗之執行，以及運轉人員再訓

練之改進上，不但能符合相關規定，亦能有值得讚許之表現。以運轉人員

訓練部分為例，雖然核二廠曾在近兩年發生一些因運轉人員操作疏失而導

致反應器急停之事件，惟在各級主管、訓練單位及運轉值班人員本身之積

極檢討之下，除能達到質與量均重之良好成效之外，其於再訓練課程規

劃、模擬器操作訓練及年度考試之實施方式上，亦有值得他廠參考之處。

至於其他運轉作業方面，雖仍有少部分項目有再改進之空間，惟未發現重

大違反規定之事項。整體而言，核二廠運轉人員已顯示其具有適當之安全

運轉操作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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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次視察時，電廠亦反應因運轉值班人力老化及新進人員補充困

難，未來可能面臨運轉值班人力及持照人員不足之問題。由於運轉值班人

員為維持運轉作業之基本要件，而持照運轉人員之培養需有長期之規劃，

台電公司應儘早針對此問題提出因應措施。本次視察所發現之缺失，已發

注意改進事項請電廠檢討改善。 

註：以上內容若有疑問可電洽 張欣科長，電話：(02)2232-21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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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本會視察員與電廠運轉值班人員訪談情形 

本會視察員查詢值班工程師對機組運轉狀況之瞭解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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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視察員視察主控制室鑰匙管登情形 

本會視察員視察運轉人員現場巡視抄表作業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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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訓練中心人員查詢運轉人員訓練實施情形及查核再訓練紀錄 

召開視察後檢討會議情形 


